
立法會 CB(2) 1825/05-06(01)號文件 
 

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(波蘭 )令》 (波蘭令 )及  
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(以 色 列 )令》 (以 色 列 令 )  

小 組 委 員 會  

目的  

  本 文 件 載 述 當 局 對 立 法 會 波 蘭 令 及 以色 列 令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二

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的會議上所提出問題的回應。  

波 蘭 令  

( a )  考 慮 應 否 把 協 定 關 於 在 某 項 刑 事 檢 控 中 使 用 或 透 露 可 為 被 告 人 辯

白 的 資 料 的 第 七 ( 3 )條 ， 訂 為 日 後 與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商 議 的 協 定

的標準條文  

 當局的回應︰  

 當 局 同 意 第 七 ( 3 )條 是 有 用 的 條 文 ， 在 日 後 商 議 協 定 時 ， 會 參 考

這條文。  

( b )  就根據第十一 ( 2 )條所移交的人的法律權利的保障，提供資料  

 當局的回應︰  

 有 關 被 移 交 到 或 離 開 香 港 的 人 的 法 律 權 利 的 保 障 ， 載 於 《 刑 事 事

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》 (第 525 章 )第 17 及第 23 條。這些保障包

括 不 得 因 任 何 先 前 所 犯 罪 行 而 被 拘 留 或 檢 控 的 權 利 ； 除 就 該 人 被

移 交 所 關 乎 的 事 宜 外 ， 不 就 任 何 刑 事 事 宜 給 予 協 助 的 權 利 ； 在 有

合 法 的 特 權 適 用 的 情 況 下 ， 不 回 答 問 題 或 交 出 文 件 的 權 利 。 在 實

行 時 ， 有 關 的 人 將 在 任 何 移 交 進 行 前 獲 悉 其 權 利 。 有 關 移 交 必 須

經 締 約 雙 方 及 該 名 將 被 移 交 的 人 同 意 。 因 此 ， 這 是 各 方 同 意 的 安

排，不滿意擬議安排的人完全可選擇不同意。  

以 色 列 令  

( c )  就 第 一 ( 1 )條 而 言 ， 解 釋 在 提 供 協 助 的 範 圍 中 對 “ 罪 行 的 防 止 ”

的提述，是否與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》(第 525 章)的涵

蓋範圍一致 

   



 當局的回應︰  

 在 協 定 “ 提 供 協 助 的 範 圍 ” 部 分 包 括 對 “ 罪 行 的 防 止 ” 的 提 述 ，

與第 525 章的涵蓋範圍並無衝突。第 525 章訂明，只可就第 2 條

定 義 下 的 “ 刑 事 事 宜 ” 提 供 協 助 ， 而 根 據 該 定 義 ， “ 刑 事 事 宜 ”

指 偵 查 、 檢 控 或 附 帶 刑 事 事 宜 (即 關 乎 限 制 及 充 公 措 施 的 事 宜 )。
任何協助請求亦須按照第 525 章的規定處理。藉採取偵查、檢

控 及 限 制 ／ 充 公 犯 罪 得 益 等 行 動 ， 締 約 雙 方 無 形 中 已 協 助 防 止 進

一 步 的 犯 罪 活 動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如 刑 事 偵 查 及 檢 控 能 成 功 阻 礙 某 一

犯 罪 集 團 的 活 動 ， 或 把 其 資 產 合 法 充 公 ， 則 同 一 集 團 進 一 步 和 繼

續干犯嚴重罪行的可能性將大大降低。  

 事 實 上 ， 在 多 份 香 港 與 外 地 司 法 管 轄 區 簽 訂 的 其 他 刑 事 事 宜 相 互

法 律 協 助 雙 邊 協 定 中 ， 於 序 言 及 ／ 或 “ 提 供 協 助 的 範 圍 ” 部 分 ，

亦 有 對 “ 罪 行 的 防 止 ” 或 “ 防 止 罪 案 ” 的 提 述 。 該 等 提 述 可 見 於

與 澳 洲 、 法 國 、 新 西 蘭 、 美 國 、 南 韓 、 加 拿 大 、 葡 萄 牙 、 愛 爾

蘭、烏克蘭、比利時及丹麥簽訂的協定。  

( d )  就 第 四 ( 1 ) 條 而 言 ， 考 慮 承 諾 如 某 項 請 求 與 該 條 所 述 的 理 由 有

關 ， 而 根 據 香 港 法 律 應 拒 絕 提 供 協 助 ， 則 香 港 不 會 提 出 該 項 協 助

請求  

 當局的回應：  

 正 如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解 釋 ， 第

四 ( 1 )條 的 草 擬 方 式 ， 是 考 慮 到 根 據 以 色 列 法 律 ， 所 有 拒 絕 理 由

均 是 酌 情 理 由 ； 而 根 據 香 港 法 律 ， 當 中 的 第 四 條 ( a )至 ( f )項 及 ( h )
項 均 屬 強 制 性 的 拒 絕 理 由 。 第 525 章 規 定 ， 香 港 可 根 據 第 9 條

(就 錄 取 證 供 )、 第 11 條 (就 搜 查 及 檢 取 )、 第 14 條 (就 交 出 物

料 )、第 16 條 (就移送人士 )及第 25 條 (就強制執行沒收令 )提出協

助 請 求 。 所 有 這 些 條 文 均 訂 明 ， 只 可 為 “ 刑 事 事 宜 ” 或 強 制 執 行

“ 香 港 沒 收 令 ” 的 目 的 而 提 出 請 求 。 根 據 第 2 條 所 下 的 定 義 ，

“ 刑 事 事 宜 ” 指 偵 查 、 檢 控 或 附 帶 刑 事 事 宜 (即 關 乎 限 制 及 充 公

措 施 的 事 宜 )。 “ 偵 查 ” 界 定 為 對 違 反 香 港 法 律 的 罪 行 進 行 的 偵

查 等 事 宜 ﹔ 而 “ 檢 控 ” 則 界 定 為 對 違 反 香 港 法 律 的 人 進 行 的 審 訊

等 事 宜 。 “ 香 港 沒 收 令 ” 指 根 據 香 港 法 律 為 追 討 與 違 反 香 港 法 律

的 罪 行 有 關 連 的 款 項 、 酬 賞 、 從 其 得 來 的 財 產 等 目 的 而 作 出 的 命

令 。 基 本 上 ， 上 述 條 文 聯 同 協 定 第 五 ( 1 )條 將 規 定 香 港 在 向 以 色

列 提 出 協 助 請 求 時 ， 必 須 清 楚 述 明 對 請 求 目 的 的 描 述 、 所 涉 的 刑

事 罪 行 、 違 反 的 刑 事 法 律 、 所 需 協 助 的 性 質 、 以 及 所 尋 求 的 協 助

與關乎協助的偵查或檢控的關連。  

 香 港 必 須 真 誠 地 履 行 所 簽 訂 的 雙 邊 協 定 ， 如 香 港 法 律 規 定 的 任 何

強 制 性 拒 絕 理 由 適 用 ， 則 香 港 也 不 大 可 能 會 明 知 而 提 出 請 求 。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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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上 ， 當 香 港 提 出 請 求 時 ， 由 以 色 列 考 慮 協 定 第 四 條 ( a )及 ( b )、
( h )項 所 列 述 的 理 由 或 更 適 當 。 另 外 ， 第 四 條 ( c )至 ( f )項 所 列 述 的

理 由 ， 是 有 可 能 導 致 法 律 程 序 永 久 擱 置 ， 或 某 人 在 香 港 任 何 其 後

的 檢 控 中 被 裁 定 無 罪 ， 以 及 受 影 響 的 一 方 在 香 港 的 審 訊 法 庭 中 得

到 補 救 。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， 香 港 會 明 知 前 述 條 款 適 用 而 仍 然 提 出 協

助 請 求 的 情 況 實 難 以 發 生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如 香 港 知 悉 某 人 已 被 裁 定

無 罪 或 有 罪 ， 將 不 會 提 出 協 助 請 求 ， 因 為 其 後 在 香 港 試 圖 進 行 任

何檢控將是徒勞無功。  

( e )  就 第 四 ( 1 ) ( g )條 而 言 ， 請 告 知 根 據 第 525 章 以 保 密 為 理 由 拒 絕 提

供協助是否屬強制性制定  

 當局的回應：  

 第 525 章 第 6 條 容 許 香 港 在 符 合 條 件 的 情 況 下 提 供 協 助 ， 如 已 訂

有協定，則有關條件必須與該協定一致。因此，根據第 6 條訂明

的 機 制 ， 再 加 上 協 定 第 四 ( 1 ) ( g )條 ， 如 香 港 有 意 施 加 一 項 保 密 條

件 ， 而 請 求 方 未 能 符 合 該 項 條 件 ， 則 香 港 可 適 當 而 合 法 地 拒 絕 有

關請求。這項權力會按個別情況行使。  

( f )  就第七條第 ( 4 )款而言，請說明根據以色列法律作出賠償的準則  

 當局的回應：  

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小 組 委 員 會 舉 行 會 議 後 ， 當 局 已 聯 絡 以

色 列 方 面 ， 要 求 提 供 根 據 該 國 法 律 就 有 關 情 況 作 出 賠 償 的 資 料 。

以 色 列 方 面 表 示 ， 其 專 家 會 研 究 這 個 問 題 。 當 局 在 根 據 協 定 向 以

色 列 提 出 檢 取 、 凍 結 或 充 公 資 產 或 發 出 限 制 令 的 請 求 前 ， 會 考 慮

這些資料。  

 

保 安 局  
律 政 司  
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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